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北 京 金 隅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BBMG Corporation*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09）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北京金隅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第13.10B條發出。 

 

茲載列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關於

提供財務資助的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北京金隅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姜英武 

 

 

中國北京，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姜英武、吳東及鄭寶金；非執行董事為顧鐵民及王肇嘉；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于飛、劉太剛、李曉慧、洪永淼及譚建方。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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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地产集团及合作方按照拟出资比例向北京金

住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金额为 12.9066 亿元，年利率为 6%，期限为 3年。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其

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地产集团向项目公司提供

借款 12.9066 亿元人民币。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为支持项目公司对所竞得土地进行开发建设运营,北京金隅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金隅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地产集团”）拟按照出资比例向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项目公司是地产集团参股公司,地产集团在项目公司中拟定的持股

比例为 49%,为满足项目公司开发建设运营的资金需要,各合作方按照拟

定的持股比例向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地产集团向项目公司提供借款

金额为 12.9066亿元，年利率为 6%，期限为 3年，根据项目公司开发和

运营需要分期支付。 

由于双方股东同比例提供有息借款，因此项目公司不再另行提供担

保措施。地产集团向项目公司按照股比提供财务资助，可满足项目公司

开发所竞得土地和运营需要。财务资助使用公司自有资金，不影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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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开展，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的不得提供

财务资助的情形。 

公司已于 2022年 6月 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其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地产集

团向项目公司提供借款 12.9066 亿元人民币。本次财务资助不需要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被资助对象（项目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金住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BRUN7967 

2.法定代表人：赵彦清 

3.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大洋路 168 号院内一层 104 室 

4.注册资本：150000 万元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物业管理；专业开锁服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7.控股股东及股权结构 

北京住总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76500万元，占项目公司注

册资本的 51%；北京金隅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73500 万元，占项

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49% 

（二）项目公司信用情况 

项目公司是新设立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对外担保等影

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本次会议审议前未接受过其他财务资助，

亦不存在接受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按时清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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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公司其他股东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 北京住总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334658418 

3.法定代表人： 李作扬 

4.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2 号楼-3至 25层 101 内 26

层 2613 室  

5.注册资本：89390.416204万人民币  

6.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自有房产的物业管理（含

房屋出租）；房地产信息咨询；装饰装修；楼宇网络自动化建设；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五

金交电、百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 

（四）项目公司与公司关联关系 

项目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与金隅集团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属

于关联交易。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地产集团通过有息借款方式按照在项目公司的持股比例向项目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为 12.9066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3 年，年利率为

6%，资金用途为项目公司进行所竞得土地的开发和运营，项目公司的其

他股东按同等条件提供同比例借款。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借款合同为

准，项目公司应依据合同约定的期限、用途等依法使用该笔财务资助。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项目公司的两方股东按出资比例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各方不

提供担保。 

公司及地产集团将在提供借款后加强对借款的使用监管，派出财务

人员定期检查借款使用情况，同时密切关注项目公司的开发、运营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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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负债等情况，并就可能发生的债务风险提前预警并采取相应措施确保

公司财产、资金安全，确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财务资助有利于项目公司对所竞得土地的开发建设及项目公

司运营，符合地产集团正常经营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项目

公司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前景良好，公司及地产集团将按照与其他股东

签订协议向项目公司派驻人员，参与经营管理，控制相关风险，督促项

目公司按时偿还借款。本次财务资助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财务资助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的前提下实施，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地产集团对项目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符合上交所相关规定，交易公平合理，董事会审议程序合法

有效。公司将采取必要的风险控制和保障措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上市公司对合并报表内的控股子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总余额1,535,76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为24.10%；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的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总余额为等值人民币340,323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5.34%；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